《关于既有非居住房屋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的通知》政策解读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国办发〔2021〕22 号）文件精神，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筹集力度，结合我市非居住房屋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以下简称非居改保）工作实践情况，市住房建设局联合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对《关于既有非居住房屋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的通知（试行）》（深建规〔2022〕8 号）进行修订、优化，形成《关于既有非居住房屋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现就相关重点问题解读如下：
一、为什么要对《通知》进行修订？
《关于既有非居住房屋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的通知（试行）》（深建规〔2022〕8号）自2022年12月9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即将到期。政策在试行过程中，市住房建设局会同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统筹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各区政府，积极推进非居改保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但同时也面临联审认定程序长、改建实施难度大等问题，亟需结合改建实践情况，对原政策相关内容予以优化完善，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进一步推进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筹集工作。
二、《通知》主要修订哪些内容？
本次修订在总结近年来我市非居改保实践经验基础上，针对改建工作面临的难点堵点，重点对项目改建条件、改建要求以及项目认定程序等进行改进和补充，并强化了对改建项目的安全监管。《通知》延续了原有的结构编排，包括适用范围、基本原则、改建条件、改建要求、改建程序、监督管理、续期与退出、保障措施和其他事项9个部分。

三、针对改建项目的条件作了哪些优化？
（一）除原政策规定的取得不动产权证的非居住房屋外，具有证明权属清晰的相关主管部门文件或者生效法律文书、已通过竣工验收且不存在违法建设的非居住房屋，也可以按规定申请改建为保障性租赁住房。改建单位需提供证明权属清晰的相关主管部门文件或者生效法律文书、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合格文件等规定的材料。
（二）与《民法典》充分做好衔接，对房屋改建涉及其他共有人或者业主利益的，要求依法征得《民法典》规定数量的共有人或者业主同意改建。

四、《通知》对项目改建安全监管有哪些措施？
为保障改建项目安全，对改建项目严格实行施工报建管理。《通知》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强化：
一是改建项目须按规定开展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提供调查报告，以防范毒地块实施改建；对必须开展房屋安全鉴定的项目，要求委托符合规定的鉴定机构进行房屋安全鉴定并根据鉴定结论进行设计。
二是企业在申请施工许可时，必须将鉴定报告、设计图纸等材料上传市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系统，区住房建设部门应当将改建项目纳入设计文件的抽查对象。

三是对实施竣工消防验收备案的改建项目，区住房建设部门在设计阶段提前介入、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确保改建项目满足消防技术规范。

四是在施工过程中，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应当加强对改建项目按图施工的监督。

五、《通知》对项目改建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一）改建消防标准适用要求。《深圳经济特区消防条例》第32条规定，符合原建造、改造时消防技术要求的既有建筑改造利用，适用最新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确有困难的，可以调整适用最新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但是不得低于原建造、改造时适用的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据此，《通知》与该条例规定进行衔接，明确规定，改建项目新旧消防技术标准的适用，执行《深圳经济特区消防条例》的前述规定。

（二）室内空间使用要求。办公、产业研发用房、厂房、物流用房等非居住房屋的层高远高于住宅、宿舍等居住房屋，为提高改建后的宜居性，改建单位在保障安全、满足日常生活起居活动要求的基础上，可以通过钢结构搭建、整体家居定制等装修装饰方式增加室内使用空间，但禁止违规加层或者加建。

（三）使用新技术改建要求。鼓励落实民用建筑新型基础设施设计要求、按照国家及本市装配式装修标准或者规范进行室内装配式装修；鼓励有条件的改建项目推广应用全屋智能；鼓励改建项目实施节能与绿色改建，协同推进城市第六立面提升改造，推动屋顶、露台等立体空间复合利用。
六、改建项目的认定程序有哪些调整？
（一）改建项目设计、鉴定要求调整至认定后。项目申请认定时，申请人提供含拟改建房屋现状及规模说明、设计方案、改建后房源量等内容的改建方案；待取得项目认定书后，再按规定委托鉴定机构进行房屋安全鉴定、委托设计单位进行施工图设计，在施工报建过程中提供鉴定报告、设计图纸等。

（二）项目认定权限下放至区政府。企业按规定提出改建申请后，由区政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联审，联审通过后，区政府即可出具项目认定书。
